
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宁波燎原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

风险提示公告

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主办券商”或“西南证券”）系宁波燎原电

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股票简称：燎电股份；股票代码：837451；以下简称“燎

原电器”或“公司”）的主办券商。在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及年报审核过程中，督导

人员从中汇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中汇会审【2019】第 3433号

《审计报告》中了解到：

1、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，公司合并资产负债率为 77.67%，流动比率为

0.73，2018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-19,875,759.49元。流动负债合

计 320,318,578.64元，占负债整体规模的 99.76%，短期偿债压力较大。

2、报告期内燎电股份向其控股股东浙江元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元创控股”）合计拆出资金 41,600,364.38元。拆出款项为本公司以 22,670,100.00

元的价格转让宁波华元电气设备安装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华元电气”）100%

股权给元创控股，以及转让时华元电气欠本公司的款项 18,930,264.38元，上述

欠款三方于转让时已签订三方债权债务协议转让至元创控股。

经过核查，该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日期为 2018年 6月。由于协议内约定股

权转让及债务支付价款总共分四次支付，时间分别为 2019年 3月 31日前，2019

年 9月 30日前，2019年 12月 31日前以及 2020年 6月 30日前。由于本次股权

交易以及承接债务的付款周期较长，出于谨慎性考虑，本次交易实际已经构成对

挂牌公司的资金占用。

截至本公告出具日，元创控股已经按照合同按时且足额的支付价款，主办券

商会持续关注该事项，督促付款方及时付款。

除此之外，公司 2018年存在未及时履行审议及披露的关联交易、修订公司

章程以及授权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形，虽已补充审议，但公司规范运作仍存在一定

的风险。

西南证券作为燎电股份的主办券商，已经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义务，将上



述事项可能面临的短期偿债风险、资金占用风险以及规范运作风险告知燎电股份。

并已告知公司应当改善经营，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的情况下，逐步降低财务杠

杆比例。主办券商已经督促元创控股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资金，要求公司进一

步提高规范意识，严格执行有关内控制度，依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

露义务。同时，主办券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。

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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